附件3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委托照料服务（护理）协议
（参考样式）

甲方：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乙方：         （特困人员）
丙方：         （照料服务人、护理人或组织机构）
丁方：          村（居）民委员会

经县民政局审批，同意         （性别       ，身份证号                    ，住址                      ）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14号）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6〕79号）有关规定，为更好落实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内容，维护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权益，甲方委托丙方         
（性别      ，身份证号                                 ，住址                        ，联系电话：              ）对其提供日常照料服务。为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保障协议各方合法权益，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以便共同遵守：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全面落实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内容，维护乙方的基本生活权益。按政策向乙方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疾病治疗、住房保障、殡葬服务（未成年人的提供教育救助）等方面的保障，做到应救尽救，应养尽养。
（二）根据县民政部门确定的救助供养标准，按月足额将基本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费通过银行转账到乙方指定的账户。
（三）全额资助乙方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医疗费用按照自治区及市、县人民政府出台的医疗救助相关政策规定给予救助。
（四）根据乙方申请（可由亲人或村（居）委民员会代为申请），结合乙方身体状况及生活自理能力情况，组织人员对其生活自理能力进行等级评估，确定照料护理等级。
（五）督促丙方照料服务责任的落实。定期考察丙方对协议内容的履行情况，监督丙方对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资金用于乙方的生活等。对不按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的，甲方可终止照料护理费的发放，由甲方另行委托他人或村（居）民委员会、供养服务机构等继续负责提供照料护理服务。
（六）乙方离世后，甲方负责殡葬指导服务。具体事项由丙方或丁方办理丧葬事宜，丧葬费用按照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执行。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自觉遵守党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服从当地村（居）民委员会的管理，遵守村规民约。
（二）有权要求甲方根据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落实相应的救助供养内容。每月所享受的基本生活费由甲方转入乙方提供的银行账号。
（三）乙方自愿选择分散供养形式，并同意甲方委托丙方对其提供日常照料护理服务。如果乙方选择其它供养形式，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申请异地集中供养的，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供养形式发生变更后本协议自行终止，另行签订相关协议并执行。
（四）乙方的个人财产和承包责任田地，在签订本协议之前，由四方共同清点、登记造册（协议书要附上《特困人员个人财产登记清单》）。对个人财产，其本人可以继续使用。需要代管的财产和承包责任田地，可以交      （丙方或丁方）代管。
三、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负责照料乙方日常饮食起居。丙方在照料护理期间，履行监护监管职责，保障乙方在吃、穿、住、医等方面的基本生活需求。经乙方同意，丙方可代管乙方基本生活供养金，并承诺供养资金全部用于乙方的基本生活支出。
（二）受乙方委托，丙方可以代为保管乙方个人财产和承包责任田地，未经甲、乙、丁三方同意，丙方不得私自处理。
（三）当乙方患病时，丙方负责将乙方及时送往医院就医治疗。乙方住院期间，丙方要妥善安排住院期间的善食和陪护。出院后协助乙方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医疗保险（救助）等相关手续。
（四）丙方不得有虐待、谩骂、殴打乙方等不良行为，如有发生，经教育不改的，甲、乙、丁三方可随时与丙方终止本协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乙方病情危重或病故后，丙方及时告知甲方和丁方，丧葬事宜由甲方和丁方负责协调，丙方具体负责丧葬事宜。
（六）当丙方履行本协议义务后，每月所得的日常照料护理费由甲方转入丙方提供的银行账号。
四、丁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协助甲方开展乙方救助供养各项工作。
[bookmark: _GoBack]（二）丁方负责代管乙方个人责任田地的，所得收益由丁方建账管理，主要用于补助和改善乙方的基本生活，不得挪作他用。
（三）协助甲方督促丙方按照协议内容落实照料护理服务。
（四）协助甲方办理乙方离世后的丧葬事宜。
五、关于乙方离世后的个人财产和承包责任田地的处置问题。可根据乙方的个人意愿和实际情况，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鼓励村（居）民委员会或照料护理人与特困人员签订遗赠扶养协议。
六、本协议未尽事宜，各方本着公平、公正，最大范围内保障乙方利益的原则，友好协商解决。
七、本协议一式五份，经甲、乙、丙、丁四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其中甲、乙、丙、丁四方各执一份，县民政局留存一份。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经四方同意后可重新签订，以最新签订的为准。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并印指纹)：
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                  丁方(盖章)：
                              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村（居）民委员会见证人（三人以上村（居）民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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